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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动情况 

1.1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安徽滁州池杉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电网项目位于滁州市来安县境内，其工程规模如

下： 

（1）变电站 

新建 110kV 池杉变电站，站址位于滁州市来安县雷官镇北侧规划工业园区内，本期

安装 1 台 50MVA 主变压器，110kV 出线 2 回。 

（2）输电线路 

线路起于已建顿苗 565 线 110kV 线路新建开断塔，止于 110kV 池杉变电站。新建

双回 110kV 架空线路路径长 15.383k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第 253 号令)、《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局 1998 年第 18 号令)以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16 号)，国网安徽省电

力有限公司滁州供电公司委托安徽宥莘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安徽宥莘科技有限公司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0)，并

根据滁州市智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设计资料，于 2024 年 8 月完成《安

徽滁州池杉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电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并

于 2024 年 9 月取得滁州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滁环办复〔2024〕255 号）。 

1.2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1.2.1 环评批复要求 

滁环办复〔2024〕255 号文批复要求如下： 

根据滁州市生态环境局滁环办复〔2024〕255 号《关于安徽滁州池杉 110 千伏输变

电工程电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在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

的工作： 

（1）变电站主变招标应选购低噪声水平的主变设备，距离 110kV 主变 1m 处噪声

不大于 60dB(A)；变电站四侧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变电站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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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中相应标准要求；变

电站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站内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理不外排。 

（2）输电线路要严格落实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环境保护防治措施，运行产

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

曝露控制限值”中相应标准要求；架空线路与环境保护目标净空距离按《报告表》提出

的要求执行。 

（3）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及时恢复临时施工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

做好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严格落实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 

（4）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噪声执行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夜间原则上禁止施工。 

（5）废弃蓄电池、废变压器油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要求规范处置。 

（6）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拟采取的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7）项目必须按相关法律规定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1.2.2 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设计阶段、施工期和调试运行期均严格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要求，具体如

下： 

(1)经查阅主变设备的试验报告，110kV 池杉变电站主变 1m 处噪声为 58.9dB(A)。

同时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表明，110kV 池杉变电站厂界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110kV 池杉变电站四周围墙外 5m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110kV 池杉变电站是无人值守变电站，巡检人员产生的少量生

活污水经站内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清理。 

(2)工程设计、建设中严格落实了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保护防治措施，架空线路

按环评报告中相关要求控制对地距离；根据验收时监测结果，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

频磁感均强度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中

相应标准要求。 

(3)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已落实，施工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已及时清理现

场并完成土地平整，后期用于复耕及绿化。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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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加强了施工期环保管理，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施

工期噪声满足排放标准要求，夜间未进行施工作业。 

(5)变电站调试运行至今未产生废弃蓄电池、废变压器油。废铅蓄电池、废变压器油

将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回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规范处置。 

(6)经查阅设计资料和现场调查确定，项目实际建成后的性质、地点、规模、采用的

生产工艺、已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对照，不存在重大变动的情况。 

(7)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3 主要变动内容 

1.3.1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工程组成变化情况 

本工程项目变动涉及部分线路调整，路径长度、路径走线发生变化，但工程组成未

发生变化。本项目变动前后工程组成变化情况见表 1.3-1。 

表 1.3-1 项目变动前后工程组成变化一览表 

项目内容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发生变化 

变电站工程 新建 110kV 变电站 新建 110kV 变电站 与环评阶段一

致，未发生变化 线路工程 新建双回 110kV 架空线路 新建双回 110kV 架空线路 

 

1.3.2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建设地点变化情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与竣工环保验收阶段的 110kV 池杉变电站新建站址均位于滁州市

来安县雷官镇北侧规划工业园区内，F001 道路东北侧，无变化；通过对比设计资料及

现场踏勘，输电线路整体路径基本一致，略有调整，主要位于高隍村和 F001 道路附近，

横向最大位移距离为 197m。 

本项目变动前后路径示意图见附图 1。 

1.3.3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建设规模变化情况 

本工程项目变动涉及部分线路微调，路径长度、路径走线发生变化，电压等级、设

备数量等均未发生变化。本项目变动前后工程建设规模变化情况见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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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项目变动前后工程建设规模变化一览表 

项目内容 设计建设规模 实际建设规模 是否发生变化 

电压等级 110kV 110kV 未发生变化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

器、高压电抗器等主

要设备总数量 

本期安装 1 台 50MVA 主

变压器，110kV出线2回。 

本期安装 1 台 50MVA 主变

压器，110kV 出线 2 回。 
未发生变化 

路径长度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

15.4km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

15.383km 
路径长度减小 

路径走线 基本一致，略有调整 
横向最大位移距

离为 197m 

 

1.3.4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产污环节变化情况 

本工程变动后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期的施工废气和扬尘、施工污废水、施工

噪声、施工固废和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生活污水、固体废物，项目变动

前后产污环节未发生变化。 

1.3.5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环保措施变化情况 

本项目变动后环保措施未发生变化，主要有如下环保措施： 

施工扬尘： 

（1）变电站施工场地设置硬质围挡，变电站施工场地大门口及主要道路、加工区均

为混凝土地面，其他部位采用了不同的硬化措施，现场地面平整坚实，不易产生泥土和

扬尘。 

（2）施工单位已安排专员对施工现场定期进行洒水降尘，保证裸露地面全覆盖喷淋。

开挖和转运均采用湿法作业来减少扬尘，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的拆除工作均采取了苫盖、

洒水等降尘措施。 

（3）塔基施工采用了围挡等对施工范围限界，减少开挖面积开挖量。未及时回填的

开挖土方已采取防尘网苫盖等措施，减少扬尘的产生。 

施工废水： 

（1）施工期间已设置废水沉淀池，车辆冲洗等产生少量的施工废水经收集、沉砂、

澄清后的废水回用于洒水降尘。 

（2）灌注桩基础施工时，在塔基临时占地设置了泥浆澄清池，泥浆澄清后上清液用

作周边洒水降尘。施工结束后泥浆池干化后已回覆表土、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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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电线路施工人员租住周边民房，生活污水依托民房现有设施处理；变电站施

工生产生活区已先修建简易厕所和临时化粪池，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

后定期清运处理。 

（4）已合理选择架线位置，采取了一档跨越武西河和施雷河，未在水中立塔，新建

塔基距武西河最近约 15m，距施雷河最近约 35m，塔基未对河流产生影响；施工场地已

远离河流，未向水体排放油类，未在水体冲洗贮油类车辆，未向水体排放、倾倒废水、

垃圾等，施工未对河流产生影响。 

施工噪声： 

（1）施工单位在施工时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未在夜间施工；

施工单位制定了文明施工方案，并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了围挡；施工现场使用商品混凝

土浇筑，未在现场搅拌。 

生态环境： 

（1）规范施工 

①施工前，施工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做好施工期环境管理与教育培训，进

行环保宣传教育。 

②施工期已严格要求施工人员注意保护当地植被，禁止随意砍伐灌木、割草等行为。 

③施工场地采用围挡等对施工范围限界，施工机械未在规定区域范围外随意活动和

行驶。 

④已明确规定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集中收集、集中处理，未随意外排或

丢弃。 

（2）表土保护 

①已合理规划、设计施工便道，施工临时道路已最大限度利用市政道路、农村道路

等现有道路，已尽量避开植被密集区，施工便道在施工结束后进行植被恢复。 

②施工占用耕地时，已提前对其进行了表土剥离，已与开挖的土石方分别堆放，并

采用彩条布苫盖，施工结束后已用于项目区植被恢复或耕作区域表层覆土。 

③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已及时清理现场、土地平整，并恢复了原有土地利用功能。 

（3）土地利用保护 

①已严格控制变电站施工占地，施工临时区紧邻变电站，最大限度利用征地范围内

土地，牵张场等临时占地实行永临结合；已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并采用了围挡等对施工

范围限界，施工机械未在规定区域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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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施工开挖作业面已及时平整，临时堆土已合理堆放，已加强土石方的调配力度，

进行充分的移挖作填，不涉及弃土。 

③变电站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材料堆放区，线路材料堆场设置在塔基四角及四周设

置，永临结合，已尽可能减少植被破坏。 

④塔基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台阶基础和板式基础，施工时采取环保措施，对

环境影响较小；线路施工已采用无人机放线减少施工临时占地。 

1.4 项目变动原因 

线路因设计优化，调整了原方案路径。 

1.5 项目变动性质判断 

对照《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中的界定依

据，判断本项目变动性质，详见表 1.5-1。 

表 1.5-1 本项目属于重大与非重大变动的界定 

序号 
与环保部办公厅环办辐

射〔2016〕84 号对照 
环评情况 验收情况 比对结果 

1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无变动 

2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要设备

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量

的 30% 

本期 1×50MVA 本期 1×50MVA 无变动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

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15.4km 15.383km 略有减少，一般变动。 

4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

站、串补站站址位移超

过 500m 

来安县雷官镇北

侧规划工业园区

内，F001 

道路东北侧 

来安县雷官镇北侧

规划工业园区内，
F001 

道路东北侧 

无变动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m 的累计长度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对照环评路径和验收路径，输电线路无

横向位移超出 500m 的情况，具体见附

图 1。 

最大横向位移约为

197m，一般变动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

址等发生变化，导致进

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7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

址等发生变化，导致新

增的电磁和声环境保护

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变电站评价范围

无环境敏感目

标；输电线路评

价范围内有 5 处

环境敏感目标。 

变电站调查范围内

无环境敏感目标；

输电线路评价范围

内有 7 处环境敏感

目标。 

无因线路路径变化导致

新增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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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

户外布置 
户外布置 户外布置 无变动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

为架空线路。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

改为多条线路架设累计

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同塔双回 同塔双回 无变动 

由表 1.5-1 可知，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的情况，属于非重大变动。 

建设单位按照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中附件 3《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

境影响分析说明编制指引》，编制了《安徽滁州池杉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电网项目非重

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针对项目发生的变动情况进行环境影响分析，为后续环境

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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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要素 

2.1 评价等级、评价标准、评价范围变化情况 

2.1.1 评价等级 

变动前：《报告表》中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

属于“交流 110kV 户外式变电站和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 110kV 架空线”，因此，该项目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110kV

架空线路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本工程生态影响评价等级

为三级。 

变动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0），本项目属于“110kV

户外式变电站和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 110kV 架

空线”，因此，该项目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110kV 架空线路评价

工作等级为二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本工程生态影响评价等级

为三级。 

因路径调整导致线路与敏感目标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导致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变动后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变为二级，其余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均不变。 

2.1.2 评价标准 

变动前：《报告表》中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推荐的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的标准。架空输电线下的耕地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新建变电站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110kV 池杉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输电线路周边部分敏感点位于农村地区，声环境质量执行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输电线路周边部分敏感点位于集镇地区，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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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后：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以 4000V/m 作为工频电场强

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以 100μT 作为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架空输电线下

的耕地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110kV 池杉变电站声环境影响调查范围内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110kV 池杉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输电线路声环境影响调查范围内敏感

点位于农村地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输电

线路声环境影响调查范围内敏感点位于集镇地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 

项目变动前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一致。 

2.1.3 评价范围与环境敏感目标 

(1)  评价范围 

变动前： 

①声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200m 范围内区域。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的带状区域。 

②电磁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30m 范围内区域。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的带状区域。 

③生态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范围内的带状区域。 

变动后： 

①声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200m 范围内区域。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的带状区域。 

②电磁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30m 范围内区域。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的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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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态环境 

变电站：站界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范围内的带状区域。 

项目变动前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 

(2)  环境敏感目标 

项目路径变动前后的环境敏感目标具体见表 2.1-1。 

表 2.1-1 工程变动前后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

号 

行政 

区划 

环评阶段 验收调查阶段 

变化情况 敏感目

标名称 

与本工

程相对

位置关

系 

环境影

响因子 

敏感目标

名称 

与本工

程相对

位置关

系 

环境

影响

因子 

1 

滁

州

市

来

安

县 

水

口

镇 

高

隍

村 

张

姓

居

民

房 

线路南

侧约
17m 

E/B/N2 

高

隍

村 

山坂

组张

某家

等 

顿池 565

线南侧
17m 

E/B/N2 

路径调整导致线

路与敏感目标相

对位置发生改

变。 

2 

张

民

家

等

居

民

房 

线路北

侧约 

17m 

E/B/N2 

伯锐

养殖

专业

合作

社看

护房 

线下 E/B/N2 

路径调整导致线

路与敏感目标相

对位置发生改

变。 

3 / / / 

枣林村来

安县弘盛

家禽养殖

场养殖大

棚 

顿池 565

线南侧
26m 

E/B 

实际调查大棚内

有人工作，本次

验收列为环境敏

感目标。 

4 
下史西

侧库房 

线路南

侧约 

30m 

E/B / / / 
超出验收调查范

围 

5 

三龙村

西侧库

房 

线路南

侧约
29m 

E/B 
三龙村西

侧库房 

顿池 565

线南侧
30m 

E/B 基本一致 

6 

雷

官

镇 

中庄南

端王家

等居民

房 

线路北

侧约
30m 

E/B/N1 

雷官村中

庄组南端

王某家等 

开池 814

线北侧
28m 

E/B/N1 

细化敏感目标名

称，相对位置关

系基本一致。 

7 / / / 

雷官村赵

庄组杨某

家等 

顿池 565

线西南

侧 14m 

E/B/N2 
进一步识别在验

收调查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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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安徽鑫禾

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门卫室 

顿池 565

线西南

侧 25m 

E/B 
进一步识别在验

收调查范围内 

注：E—工频电场强度，B—工频磁感应强度，N1、2—噪声（1，2 分别表示执行声环境质量 1 类、

2 类标准）。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环评阶段有 5 处环境敏感目标，本次调查范围内有 7 处环境

敏感目标，无路径变化导致的新增环境敏感目标。 

3 环境影响分析 

3.1.1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变动前后施工方式、施工设备等均未发生变化，路径长度变化不大，因此施工

期噪声影响、空气环境影响、水环境影响及固体废弃物影响的均无明显变化，最终的施

工期环境影响预测结论与原环评一致。 

3.1.2 运行期环境影响 

本工程运行期主要的环境影响因子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本工程仅涉及部

分线路路径调整，设备数量、电压等级等均未发生变化，因此运行期电磁环境和声环境

的影响分析结论未发生变化。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关标

准要求。 

3.1.3 环境管理机构 

（1）施工期 

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由施工单位负责，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和工程质量监理制，设

环保兼职。滁州供电公司负责施工期环境保护的监督，并将有关环境保护、文明施工的

内容列入相关施工文件中，公司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设有环保兼职。 

（2）运行期 

变电站运行期环境保护日常管理由滁州供电公司变电工区负责；输电线路调试期环

境保护日常管理由线路工区负责；滁州供电公司对运行期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管理，公司

设有兼职环保人员负责本项目运行后的环境管理工作。 

3.1.4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环评文件要求，工程竣工验收阶段，应对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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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进行一次监测，本次验收调查已落实监测计划。在工程运行期，依据《国家电网公司

环境保护监督规定》（试行），运管单位定期开展环境监测。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工程各项环保档案资料（如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设计文件及其批复等）资料均已成

册归档，由滁州供电公司专人统一管理。 

4 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环境影响均无明显变化，总体环境影响无明显变化，不涉及

重大变动，因此本工程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发生非重大变动后，不影响原环评文件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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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本项目变动前后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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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滁州市生态环境局（滁环办复〔2024〕2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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